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團體報名證照費繳費證明清冊
· 本清冊限學校機關用於報檢資格中須檢附相關技術士證照而無法出具，或測試合格後取得學術科及格成績單且繳交證照費（含申請補助證照費），但尚未收到證照者。
註：申請補助證照費：指該乙、丙證職類報檢時已申請補助且經審查符合資格，經測試合格，由主管機關逕予補助及發證，無需另外繳交證照費者。
· 若內容塗改，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
· 本清冊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且應加蓋學校證明單位章方才有效。
· 本清冊僅表示列冊報檢人繳付證照費（支付）事實，仍須檢附學術科測試及格成績單影本佐證。

· 請依報檢職類代號及名稱分別造冊，並將報名表依清冊順序排放。
	報檢職類
	代號：
名稱：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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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報檢職類
相關證照
	職類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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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檢附學術科及格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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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均應負法律責任。
    學校證明單位蓋章：
團報序號(共9碼)：





※請務必依上述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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